
敏實科技大學教職員單身宿舍住宿申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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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係 
 

電話 
 

 

通訊地址 

 

住宿寢室 樓 室 

住宿

期間 

年 月 日 起 

年 月 日 止 

環安與事務組 總務長 會計室 批示 

    

住宿申請要點： 

1. 每月住宿費新台幣 3000 元整，於個人薪資帳戶代為扣繳。 

2. 房間內物品及設備，如因人為因素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。 

3. 宿舍未提供寢具，請住宿者自備。 

4. 住宿者不得留宿他人或在房內賭博、酗酒、喧嘩。 

5. 住宿者不得攜帶寵物或危險物品進入宿舍，並保持房間清潔。 

6. 住宿者如持有貴重物品，請自行妥為保管，本宿舍不負任何保管責任。 

7. 教職員宿舍承辦人：總務處環安與事務組 分機：2410 

8. 經鈞長批示同意後，正本送出納組，影本送環安事務組。 

 


